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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

祝 马 鑫

斯大林同志指出
: “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

共同地域
、

共同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 ” ①对斯大林的这个民族定义

适用的范围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 同理解
。

有的认为这个定义只适合于资产阶级民族
,

有的

认为只适合尹阶级社会以后的民族
,

有的认为这个民族定义适合于原始社会以来的一切民族

共同体的广义民族
。

我认为
,

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内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最后

一种看法是正确的
。

(一 )

从斯大林民族定义行文来看
,

这个定义应当是广义民族含义上的定义
。

一些同志之所以

把斯大林同志的民族定义理解成资产阶级民族定义
,

关键在于这些同志没有认真分析斯大林

同志在 《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 问题 》 一文中给民族所下定义的正文与在正文之外所作的说明
。

这就是说
,

从正文看
,
它应是广义的民族定义

,
但斯大林同志将这个定义用来说明资产阶级

的情况时
,

在正文之外的释文中又加进一些附加条件
,
而一些同志误把释文中的附加条件理

解成民族定义的必要条件
,

这样就把广义的民族定义
,

理解成资产阶级民族定义
。

这种误解

造成苏联和我国在民族理论止的混乱
。

因此
,

分析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行文
,

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
。

据我理解
,

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民族特征应当适合一切民族共同体
。

其中共同语言
、

共同地域
、

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三条争论不大
。

第一
、

斯大林在 《 民族问题和列宁

主义》 一文中自己承认
: “ 当然

,

民族的要素— 语言
、

地域
、

文化共同性等等— 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
,

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
。 ” ②尽管斯大林说这三条要素还

处在
“
萌芽

” 状态
,

毕竟作为要素业 已具备
。

第二
、

一些同志根据马克思
、

恩格斯对前资本

主义民族共同体的分析
,

包括原始社会民族在内
,

已具备这三条民族要素⑧
。

我认为历史上

一切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期都具备这三条民族要素不应有所怀疑
。

唯独 “
共同经济生活

”
这一民族要素

,

斯大林同志在上段行文中没有涉及
,

是不是资本主

义社会以前的一切民族共 同体不具备这一条要素呢 ? 我认为不是的
。

共同经济生活是一个内

容十分广泛的概念
。

它既可泛指不同民族共同体在不 同自然以及社会环境下的各种类型的共

同经济生活
,

如专门从事狩猎
、

渔业
、

农业
、

商业的各种不同民族
,
也可泛指处在同一经济

类型但由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形成各个民族不 同的共同经济生活 , 当然还可以从其

他角度确定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概念的内容
,

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

而一些 同志依据斯大林同志

的释文
,

把
“
共 同经济生活

”
缩小到限指资产阶级

“ 民族市场
” 形成之后的那种特殊状况

。

毫无疑 问
,

这种
“ 民族市场

” 的共同经济联系的状况对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来说
,

是完全正

确的
。

由于资本主义这种
“
经济联系

粉
的加强

,

使资产阶级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比历史上

任何形式的民族共 同体的社会结构远为紧密得多
。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以往一切
“ 民族共



体
”
没有自己的

“
共同经济生活

” ,

否则以往这些
“

民族共同体
”

是不能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
。

其次
,

斯大林同志所说资产阶级民族
“
共同经济生活

” 的 “
经济联系妙 ,

只是商品交换

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表现
。

依据恩格斯在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 (以下简称《起源 )))

一书中的意见
,

自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分化出来以前
,

商品交换 已在部落 内部发生
。

到游

牧部落分化出来之后
,

商品交换发生在部落之间
;
最先由氏族长进行

,

到畜群转变为个人财

产时
,

商品交换在个人间进行④
。

尽管原始的商品交换非常脆弱
,

但这种
“ 经济联系

”
一经

发生
,

对不同阶段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发生一定的作用
,

至少在维持和发展氏族

与氏族
、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共同或共通语言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

斯大林同志在 《马克思主

义和语言学问题 》 一书中认为语言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

即氏族语言
、

部落语 言
、

部族语言
、

民族语 言
。

这些语 言的产生是在一定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

上随着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而

形成的
。

第三
,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
, “ 共 同经济生活

”
这种社会现象是由各个民族内部成员

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所决定
。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

经济利益是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关

系
,

它是一个民族最初能聚集成为一个实体的物质基础
。

马克思
,

恩格斯经常用各种经济类

型称乎一些民族
。

如游牧民族
、

打猎民族
、

农业 民族
、

商业 民族等等
。

这些不同经济类型的

民族
,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

对物质生产条件的要求是不 同的
,

这就形成各个民族的不

同经济利益要求
,

从而导致不同经济类型民族间的冲突
。

尤其到阶级社会之后
,

统治阶级为

了扩大自己的财富或者巩固自己的统治
,

进一步利用并扩大这种民族矛盾
。

如最初的游牧民

族对丰盛水草地带的争夺
,

打猎民族对森林与草原的争夺
,

渔业民族对河流海湾的争夺
,

农
_

业民族对便于灌溉的河流与平原的争夺
,

商业民族对交通要道以及城市的争夺
,

以及各类民
_

族最后发展到财富与劳动力的争夺
,

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

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到资本

主义社会时期
,

纵观人类全部历史
,

曾多次发生的民族大迁徙的浪潮
,

都是对优越的生产或

生活条件以及对财富的争夺所引起的
,

当然也不应排斥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对这些浪潮的推

动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一书中说
: “ 例如

,

在古代
,

每一个民族都由于

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 (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 ) 而团结在一起
,

并且由于生产力太低
,

每个

人不是做奴隶
,

就是拥有奴隶
,

等等
,

因此
,

隶属于某个民族成了人
`

最自然的利益
, ” ⑤

。

综上所述
,

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历史上各类民族共同体得以聚合的物质原因
,

商品经济联

系的发展是民族共同体形式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

而资产阶级 民族这种特殊阶段的民族共同

体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果
。

因此
,

我们不能以商品经济发展到特殊阶段所形成的

民族共同体的一种形式作为否定历史上各类民族共同体存在
“
共同经济生活

” 的理由
。

(二 )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广义的民族定义是符合经典作家一贯思想的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一书中说
: “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
、

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
。

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

而

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的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 ” ⑥

这本书是马
、

恩的早期著作
,

所用术语与晚期著作略有不同
。 “

交往
”
在这里指生产过程 中

的
“

交往关系
” ,

这种
“
交往关系

”
就是他们晚期著作所指的生产关系

。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

个要点
:

一
、

在通常情况下
,

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
,

每个民族有它自己独特的

社会经济基
;础 , 二

、

每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是由社会 的经济基础发展的程度所决定
, 三

、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

如战争与和平是由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
。

这三点说明马克思
、

恩格斯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观察民族现象的
。

既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

那么
,

受其制约的民族的内部结构也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擅变
,

必然出现原始 社 会 民 族

的结构
、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族的结构
、

资本丰义社会 民族的结构
、

社会主义社会民族的

结构
。

因此
,

从人类整个历史考察民族现象
,

我们决不能把民族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

社会现象b

恩格斯在 《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 中说
:

、

“
两个 自然发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差不多

`

一切太古的历史
: 一是民族按亲属关系来编制

,

二是土地的共有
” ⑦

。

太古的历史指的是原

始社会的历史
。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原始民族的这两个特征
,

是由后一特征决定前一特

征的
。

这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
,

人们相互之间不可能提供被他们剥削的剩余产品
,

因而实行
“ 土地的共有

” 。

在这种情况下
,

原始民族内部的社会结构
,

不可能出现体现阶级

压迫的国家组织形式
,

而只能是依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氏族
、

胞族
、

部落
、

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

形式
。

马克思在 《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 》 (以下简称 《摘要 》 ) 一书中
,

把原始民族共

同体看成为部落
、

部落联盟 (恩格斯在 《起源 》 中加了一个
“
永久性

” 的限制条件 )
、

民族

(即 “
部落融合

” ) 三个不同发展阶段⑧
。

这一思想与恩格斯在 《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

中的作脚 中认为
“
从部落发展成 了民族

·

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

马克思同意摩尔根的意见
:

“ `

民族
,

这一称号适应于许多 印第安部落
” ,

理由是这些部落有共同的
“

方言和地域
” 。

虽

然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象斯大林那样明确归纳成民族的四大特征
,

但在谈到
“
印羊安 部 落 的

职能及特征
”
时都有所涉及

。

除语言
、

地域这两个要素之外
,

在谈到部落的第五个特征时
,

指出部落
“ 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及崇拜

” ,

并认为
“
舞蹈是一种祭典形式

” ,

这正是
“
共同

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
”
这一民族要素的具体反映

;
谈到部落第六个特征时

,

分析部落会议的

职能
,

部落会议起到
“
保护和保卫部落的共同利益

” ⑨
,

这里所指的当然包括共同的经济利

益
,

如维持共同的领土以及保卫共同的生活方式
,

这也是
“
共同经济生活

”
这一民族要素的

反映
。

至于比部落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联盟
,

马克思认为
“
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

西 ” ,

自然
,

民族的四大要素也大体是具备的
。

不管部落
、

还是部落联盟
,

在马克思看来
,

还不是严格意义的
“ 民族

” 。

他认为
“
在氏

族制度下
,

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
,

如象四个雅典部

落之结合于阿提喀
,

三个多立安部落之结合于斯巴达
,

三个拉丁及萨宾部落之结合于罗马
,

这时民族方始产生
。 ”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

“ 民族
”
决不是阶级社会以后的民族

,

而是处在原

始社会
“ 部落融合

” 阶段的民族
。

第一
、

上面所讲的
“
政府

”
还只是

“
在氏族制度下

” 的政

府
,

而 “
在氏族制度之上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或国家

” L
。

因此这种
“

政府
”

不是国家制

度下的行政机关
,

而只是处在
·

“
野蛮期高级阶段

” 由
“

酋长会议
、

人民大会及最高军事酋长
”

的三权管理机构L
。

第二
、

所谓
“
融合

”
是指各部落的成员按原有部落的编制聚集于阿提喀

、

斯巴达
、

罗马城区居住
,

虽然 “ 部落的名称及组织还是很有生机地存续着
” ,

但各部落成员

由于居住的集中而在思想感情上处在
“ 融合

” 的过程中
,

这种
“ 融合

”
还表现在各部落原有

领土
“ 地理界线之逐步消失

” L
。

马克思所说的严格意义的民族
,

只是就部落间相互
“

融合
”

关系而言的
;
但从社会性质而言

,

马克思认为这种部落融合
“

只不过是部落的较复杂的副本

而已 ” L
。

必须指出
,

我国学术界曾一度从字面上理解斯大林民族定义
,

把民族这种社会现

象限制在资产阶级民族这一范围
,

虽然后来对这一认识有所改变
,

但又错误地理解恩格斯所



说的
“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 的命题@
,

认为恩格斯把
“ 民族

” 与 “ 国家 ”
这两个词

用
“ 和 ” 字连接起来

,

从而认定民族跟国家一样
,

是阶级社会 以后的现象
,

这种理解与马克

思在 《 摘要 》 一书所讲的精神是完全违背的
。

进入阶级社会
,

民族结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

出现两个新的特点
:

第一
、

同一民族成员

划分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
,

这是私有制代替公有制 ( “ 土地的共有
” ) 的结果

,

第二
、

以

地缘的关系代替了血缘的关系把民族成员联系起来
。

这是由于私有制产生之后
,

同一民族内

部又划分成不同阶级利益的集团
,

这种阶级利益的对立
,

与原始共产精神格格不入
。

于是代

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
,

总是要消除民族成员与旧氏族制度的联系
,

如希腊
、

罗马就是直接

用按地区划分国民的行政系统来取代原有氏族制度的行政系统
。

马克思在 《 摘要 》 一书中指

出
,

在希腊的雅典
,

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的演变过程发生在提秀斯之后至克力斯梯尼时期
,

在罗马
,

发生在
“ 王政

” 时代
,

其方式都是通过雏型的国家机构
,

逐渐排斥 旧 的 氏族机构

(此时期是两种机构并存时期 )
,

最后转变成按地区划分 国民的真正国家L
。

在雅典这一过

程的完成
,

是在
“ 当政治社会在德姆 (地方行政机构—

笔者注 ) 或市区的基础上建立和德

姆的全体居民不论其属于哪个氏族和部落都成为一个政治整体时
” ,

部落的
“

融合就完成了
”

L ,

这标志雅典民族由原始民族向奴隶社会民族擅变过程的完成
。

而 日尔曼人的原始民族向

封建社会民族的转化过程跟希腊的雅典以及罗马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

它是通过征服手段来完

成这种转化过程的
。

当日尔曼人征服罗马以后
,

日尔曼人与罗马人逐渐形成杂居的地域性
“

马

克
”
农村公社

,

恩格斯认为
, “

这样
,

民族就成为一种许多狭小农村公社的联盟
,

…… 国家

权力
,

便成为 民族继续生存的前提了
。 ” L

大约在中世纪中后期
,

资产阶级
“ 现代民族

” 最先在西欧逐步形成
。

当时由于生产力的

普遍增长
,

使手工业从农业 中分离出来而形成脱离封建领主的城市
。

这种城市从兴起的第一

天开始
,

就表现了与封建领主的斗争精神
。

以后为扩大市场
,

在国王与封建领主的矛盾斗争

中
,

采取支持国王的立场
。

尽管当时以国王为首的政府还是封建政权
,

但他们为实现国家的

统一所作的努力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
。

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
·

费尔 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说
: “

在那里 (指中世纪—
笔者注 ) 一

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
” L

。

这里所讲的
“
大民族

”
就是列宁

、

斯大林所指

的资产阶级
“
现代民族

” 。

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 民族
“
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

,

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
,

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
。 ” L斯大林继

列宁之后
,

对资产阶级民族作了进一步分析
,

强调资产阶级
“ 民族市场

” 以及资本主义
“ 经

济联系
”
对资产阶级 民族结构的影响

,

认为这种经济联系能够彻底打破封建社会闭关 自守的

分散性
,

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
,

形成社会结构更为紧密统一的新型民族
。

在这里
,

列宁
、

斯大林正是坚持了马克思
、

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待民族发展的新现象
,

不同

之处在于他们从更严格的意义上给
“ 民族

” 一词付诸新的含义
。

从上述经典作家对有关民族的论述可 以看出
:

第一
、

他们探讨民族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论

基础是相同的
,

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
第二

、

他们对民族这个概念的表述
,

存在认

识层次上的差异
。

马克思
、

恩格斯把部落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初级表现形式
,

把严格意义民族

的形成放在原始社会末期
;
而列宁

、

斯大林把严格意义民族的形成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
。

我认为经典作家把严格意义
“ 民族

”
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歧异

,

并不是实质上的分歧
,

而是

从不同角度强调某一阶段 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其次
,

从逻辑
_

L讲
,

这种歧

异并不是广义民族即种概念上的歧异
,

而是在种概念之下
,

属概念即在某一阶段 民族共同体



形式上的歧异
。

对于这种歧异
,

只要我们从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间题的基本理论 出发
,

并结合

历史学
、

民族志所提供的材料全面加以考虑
,

是可以把这种表述上的歧异统一起来的
,

其基

本前提就是把斯大林民族定义理解成广义的民族定义
。

其实
,

斯大林民族定义是在批判鲍威尔民族定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鲍威尔认为
“ 民族

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
” 。

斯大林在批判中指出
:

鲍威尔的错误在于把
“ 民族的

`

特点
’

(民族性格 ) 和民族生活
`

条件
,

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

的界限
,

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
。 ” L 而他所下的民族定义正是纠正了这种弊病

。

我认为在
“

共

同语言
、

共同地域
、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 这段话中

, “ 表

现
” 二字是关键

,

它把民族产生的
“
条件

” 与民族的
“
特点

”
在概念上隔开

,

同时把这种
“

条

件
”
与

“
特点

”
共同作为构成民族必不可少的四大要素

。

如果没有共同语言
,

民族成员就缺

乏交流思想的工具
,

也就无法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 , 没有共同地域
,

就无法提供民族成员共

同生活的场所
。

任何一个民族
,

如果他们的祖先没有生活在一起
,

就根本谈不上形成共同的

民族意识
,
没有共同经济生活作为共同生活的物质内容

,

民族成员就无法以共同的经济利益

作为纽带把整个民族从思想上团结成为一个整体
。

因此
,

民族定义前三条民族特征是形成民

族共同体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

而后一民族特征是前三条民族特征的必然表现
,

如果没有后

一民族特征
,

意味着民族尚未形成
。

由此可见
,

斯大林只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纠正鲍

威尔民族定义的弊病
,

把民族形成的
“ 条件

,, 与民族
“
特点

”

共同作为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
。

而这四条民族特征
,

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上
,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
。

因此
,

把斯大林民族定义理解成广义民族定义是符合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的
。

(三 )

作为广义民族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实际运用中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

这也是衡量这条民族

定
.

义是否能够成立的又一标志
。

某些国外学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持怀疑

态度的
,

如日本学者田中克彦在 1 9 7 8年 8 月东京版的 《从语言看民族和国家》 一书中认为
,

“ 民族是人类社会集团诸形态中最基本的形态
, 同时也很少有象民族那样

,

在各种不同政治

历史条件下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 · · ,

一对这样很难有确切定义的对象作出一般抽象的定

义 (指斯大林民族定义— 笔者注 )
,

究竟有什么意义和具有如何动机呢 ? ” 田中克彦是从

广义民族这个概念来理解斯大林民族定义的
,

就他认为民族
“
表现形式

’

多样性这一点而言
,

是正确的 ; 但他又否定民族这种社会现象的统一性
,

即共同本质
,

这显然是错误的
。

斯大林民

族定义属发生型定义
,

它是从 民族形成这一角度来考察民族现象的统一性
,

以便把民族这一

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
。

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承认民族现象这一统一性前提下
,

承认民族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的
。

民族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大致分为三类情况
:

第一种
,

由于各

个民族所处 自然或社会环境不同
,

虽然民族的四大要素都具备
,

但四大要素的具体内容不同
,

造成民族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

如以民族的
“
共同心理素质

” 而言
,

有许多民族
,

其心理素质

受宗教意识的影响很大
,

这种宗教意识往往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的一种精神力量
,

象信奉犹太

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

伊斯兰教
、

佛教的诸民族 , 相反
,

我国汉族
,

尽管也有人信教
,

但作

为民族团结的力量不是宗教意识
,

而是儒家思想的一套伦理学观点
,

维系着封建汉民族的团

结
。

第二种
,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
,

虽然民族的四大要素的基本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

但

民族的社会结构
,

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发展
,

如汉民族就经历了封建社会
、

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
、

社会主义社会
,

从而在历史
_

L以三种不同社会类型民族的面貌出现
。

而世界各民族



社会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
,

这就形成同一时代 出现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
,

这也是形成

民族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

以上两种民族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

一般不会引起人们对广

义民族定义普遍性的怀疑
。

引起怀疑的是第三种情况
,

由于民族融合的关系
,

在民族融合过

程中
,

使一些民族丧失部分民族特征
,

如果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大特征进行衡量
,

要不然

不承认这些人们共同体是民族
,

要不然斯大林 民族定义失去普遍意义
。

田中克彦很可能是针

对这类情况而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普遍性的
,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

之所以说这种看法

是错误的
,

就在于这种看法是从形而上学观点
,

孤立地
、

静止地
、

表面地观察民族现象
。

首先应当指出
,

这种民族特征保留不全的现象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过渡现象
,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普遍性
。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

民

族融合的现象一直不断地进行着
。

根据现有的民族调查材料
,

在五十六个已确认的民族中
,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族处在半融合的状态中
,

也就是说这些民族的四大特征保留不全
。

从这

些民族的民族特征丧失过程看
,

大体是有规律可寻的
。

一般来说
,

先从地域开始
,

如中国各

民族有一个特点
,

流动大
,

分布广
,

常常以大小聚居区交叉杂处
,

可以说你 中有我
,

我中有

你
,

穿插重叠
,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
, “

很不容易画出一张详细的中国民族分布图
” L

。

地

域的穿插必然出现各民族经济生活的接近
,

这表现为每个民族既有该民族经济生活的特殊性
,

又有相邻民族经济生活共同联系性
,

而 且该民族经济生活的特殊性随着社会的进步
,

将为相

邻民族经济生活的共同性所代替
。

而地域以及经济生活的变化
,

必然带来语言的变化
。

其表

现形式很多
,

有的民族出现民族语的方言化
,

有的民族因与其他民族长期交往
,

使本民族语

言发生分化
,

形成两种以上语言
,

如瑶族分为勉话 (瑶语支 )
,

布努话 (接近苗语 )
、

拉咖

话 (与侗语接近 )
,

有的丧失本民族语言而使用他族语言
,

如满族
,

除黑龙江爱辉
、

富裕两

县部分满族讲满语外
,

绝大多数满族不会讲满语
,

而只会讲汉语
。

有的民族不仅在语言
、

地

域
、

经济生活上丧失共同性
,

而且在文化特征上如民族的风俗习惯
、

生活方式
、

宗教信仰
、

等等也丧失共同性
,

仅仅保留
“ 共同心理素质

” 这一特征
,

如讫佬族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
,

最先变动的民族特征是共同地域
,

其次是共同经济生活
,

再次是共同语 言
,

接着是共同

文化
,

最后才是 “
共同心理素质

” 的变动
。

当一个民族的 “ 共同心理素质
” 也消失后 这个

民族在历史上便消失了
,

如我国的匈奴人
、

西夏人等
。

民族消失有两种前途
,

一种是融合到

一个文化水平较高
,

或力量较强的民族
;
一种是组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如美利坚民族

。

从以上

对民族融合的考察看
,

虽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

一些民族的四大特征暂时保留不全
,

但从演

变的结局看
,

不管是形成新民族
,

还是完全融合到另一个民族中去
,

民族的四大特征仍然是

作为衡量民族的标准
,

即使这些处在被融合状态的民族
,

其演变还是按斯大林民族定义所规

定的民族四大特征进行
。

因此
,

我们不能抓住民族融合过程中暂时出现民族特征保留不全的

现象
,

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普遍意义
。

其次
,

对民族融合过程 中
,

民族特征保留不全的现象还要作实质性的分析
。

我认为民族

形成的条件与民族形式维持的条件是有区别的
,

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

我们衡量一个民族究

竟是不是民族
,

是依据形成民族的条件来判断的
。

但民族形成之后不是一成不变的
。

其中存

在一种被融合民族向另一个民族演化的过程
,

这种演变是按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进行的
。

不过

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的过程 中
,

如果旧事物的构成条件很多
,

那么
,

这些构成条件的改变

很可能是不平衡的
。

当旧事物构成条件尚未全部丧失
,

而新事物构成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时
,

旧事物就存在一种得以维持的临界条件
。

对于行将被融合的民族
,

其民族
“
共同心理素质

” ,

便是民族得 以维持的临界条件
。

而
“ 共同心理素质

” 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
,

它一方面有赖于



产生它的社会条件
,

另一方面
,

它一经产生之后
,

对产生它的那个社会条件具有相对的独立

性
。

当产生它的社会条件消失之后
,

由于民族意识能能动地反映本民族的利益
,

所以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
,

这种民族意识能单独地保持在本民族成员的记忆之中
,

成为民族团结的精

神武器
。

但是在民族识别中仅凭一部分人的所谓自我
“ 民族

” 意识
,

是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

一个民族的
。

例如我国贵州西北部的穿青汉人
,

在 1 9 5 0年中央派遣的访问团进行调查时
,

穿

青汉人依据他们与穿兰汉人在地域
、

经济生活
、

语言以及风俗习惯
、 `

特别是思想意识的对立
,

自报为少数民族
。

但从族源上进行调查
,

发现穿青汉人原本是较早进入贵州的一部分汉人
。

只

是由于后进入贵州的一些汉人
,

他们又从内地带来汉族先进地区发展 了的汉族文化
,

再加上

后去的汉人社会地位较高者居多
,

做官或者经商
,

并落籍在城市和街场
,

这样就形成穿兰汉

人与穿青汉人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
。

而在穿兰
、

穿青汉人上层分子挑唆下
,

形成青兰之争
,

穿青汉人不愿受穿兰汉人的歧视
,

当穿兰汉人 自报为汉族时
,

穿青汉人便 自报为少数民族
。

因此
,

仅凭一部分人的自我
“ 民族

,, 意识感来识别民族是不行的
。

任何一个民族特征保持不

全的民族
,

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
,

最终要依靠斯大林民族定义作为标准
,

看它在历史上是否

具备形成民族的条件
。

将斯大林民族定义作广义民族定义理解
,

对制定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路线是具有重大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

就当今世界而言
,

处在象西欧
、

北美等一些发 达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民族还只是少数
,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内
,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所发展
,

但这些国家的民

族结构
,

除有资本主义的之外
,

还有封建的甚至奴隶制残余形式
,

至于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

民族
,

虽然人数已经很少了
,

但在世界各大洲的偏僻山区
、

孤岛
、

原始丛林
、

沙漠
、

极地都

还有他们的足迹
。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
,

为了团结广大被压迫的民族
,

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
,

必然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
,

那么
,

对于那些处在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
,

对

那些民族特征保留不全的民族
,

我们应不应当把他们看成世界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呢 ? 答

案当然是肯定的
。

因此
,

承认一个广义的民族定义
,

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应回避的一个原则

间题
。

( 附记
:

本文在写作 中得到潘天恩等同志的帮助和支持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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